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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兰州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助学综合 评价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的管理，提升自学考试助学质 量，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兰州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助 学综合评价平台的课程资源建设、管理、运维及相关活动。

第二章  功能与职责

第三条  平台的主要功能包括：
1. 提供自学考试网络课程学习资源；
2. 记录考生网络课程学习过程数据；
3. 实施网络课程学习的综合评价；
4. 具备课程直播功能和线上机考功能；
5. 提供甘肃省考试院监管通道；
6. 具有成熟可靠的AI智能论文指导与智能评阅系统。
第四条  平台的职责包括：
1. 确保网络课程资源的完整性和时效性；
2. 保障考生学习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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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4]3. 确保网络助学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
4. 拟定详细的运维工作计划和设定运维目标，建立技术 运维机制；
5. 利用技术手段防止学生作弊；
6. 确保平台数据安全、系统稳定及考生隐私保护。

第三章  考生管理

第五条  考生需实名注册平台账号，利用技术手段防止账 号共享和学习时长作弊。
第六条  考生学习行为数据，包括基础数据（视频观看进 度）、 质量数据 （章节学习正确率） 及交互数据 （问答质量、 答疑响应速度），是综合评价学习表现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平台应采取技术手段协助学院管理考生，督促其 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并积极参与测试。
第八条  建立平台问题反馈渠道，及时处理考生对平台功 能、课程内容及评价结果方面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课程管理

第九条  选拔思想品德优良、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扎 实且责任心强的教师录制网络助学课程。
第十条  学院新设专业，应按自学考试专业基本规范要求 及时提供相应课程资源。
第十一条  定期更新课程内容，每年至少全面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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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符合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养要求和自学考试大纲要 求。
第十二条  加强对平台助学内容审核及管理，保证助学资 源契合国家法律与学校要求，保障课件资源的质量及准确性。
第十三条  对经学院审核质量不达标的课程资源，平台需 立即启动课程资源的更换程序， 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适 应性。

第五章  评价体系

第十四条  平台应通过以下方式保障评价体系实施：
1. 课程学习（根据学习时长、知识点练习完成情况计算 得分）；
2. 阶段作业（根据每套阶段作业完成率计算得分）；
3. 综合测评（根据考生的综合测评成绩计算得分）；
4. 学习表现（从诚信表现、课堂出勤、作业完成情况三 个方面进行评分）。
第十五条  网络助学综合评价结果作为考生自学考试成绩 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按照《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 络助学综合评价试点工作方案》 中评价方式和要求，进行准 确、客观公正的评价，不得篡改考生信息及学习数据。
第六章  日常维护

第十六条  做好平台日常技术维护，包括服务器的运行监控、软件系统的更新与优化、网络故障的排查与修复等，确保 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十七条  制定详细的平台故障应急预案和处理流程，发 生重大故障时立即启动替代方案，确保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第十八条  负责平台数据的备份与恢复工作，制定数据备 份策略，做好数据同步备份，并确保备份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 性， 以便在出现数据丢失或损坏时能够及时恢复。
第十九条  加强平台的兼容性测试，确保平台客户端能够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浏览器和终端设备上正常运行，为考生提 供良好的学习体验。
第 二十条  考生学习记录 、 测评数据保存期不少于 6 年，综合评价成绩记录长期保存，不得擅自删除、损毁。对于 错误数据、重复数据和冗余数据要及时进行处理、优化。
第二十一条  如更换平台，平台方应将学院所有考生的平 台学习数据、考核评价数据及相关数据移交学院，并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第七章  安全保障

第二十二条  平台管理账号专人专管，严禁无关人员操作 平台，严格遵守数据安全规定，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传 播考生信息或将考生信息泄露给第三方，未经学校同意，平台 不得与第三方对接。
第二十三条  加强考生账号和密码的管理，做好考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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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求考生定期修改密码，设置复杂度较高的密码，防止 账号被盗用。
第二十四条  加强平台的安全防护 ，采取有效的安全措 施，如防火墙设置、入侵检测、数据加密等，防止平台受到黑 客攻击、病毒入侵等安全威胁，保护平台数据和考生信息的安 全。
第二十五条  有系统级的容灾备份方案，确保在遭遇重大 灾难（如火灾、地震等） 时，平台能够快速恢复运行，有系统 级的容灾备份方案。
第二十六条  遇到突发安全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理 机制，采取措施减少影响。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 育学院所有。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